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

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广东

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莱特”或“公司”）的保荐机构，

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

引第 2 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

指引第 13 号——保荐业务》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宝莱特调整部分募集资

金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的情况进行了认

真、审慎的核查，具体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于 2021 年 11 月 25 日出具的《关于同意广东

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并经深圳证券

交易所同意，宝莱特向特定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28,723,404 股，每股

发行价格为 18.80 元，募集资金总额为 5.40 亿元，募集资金净额为 5.28 亿元。

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已经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验，并出具了

大华验字[2022]000055 号验资报告。 

二、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公司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拟投资项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拟投入募集资金金额 

1 
宝莱特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

项目 
43,890.02 24,500.00 

2 营销网络及信息化建设项目 15,484.60 14,5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15,000.00 

合计 74,374.62 54,000.00 



 

截至2022年9月30日，公司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前次募集

资金拟投

入金额 

本次募集

资金拟投

入金额 

前次募集

资金已投

入金额 

本次募集

资金已投

入金额 

1 

宝莱特血液净化

产业基地及研发

中心项目 

43,890.02 15,900.00 24,500.00 13,844.49 851.76 

2 
营销网络及信息

化建设项目 
15,484.60 - 14,500.00 - 322.27 

3 补充流动资金 15,000.00 6,000.00 15,000.00 5,902.24 14,096.76 

合计 74,374.62 21,900.00 54,000.00 19,746.73 15,270.79 

三、本次募投项目调整的具体情况 

根据项目建设的实际情况，公司拟对“宝莱特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

项目”的投资总额及投资结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进行适度调整，具体如下： 

（一）调整投资总额和内部投资结构 

公司拟将宝莱特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投资总额调整为

57,277.52万元，增加13,387.50万元，其中“血液净化产业基地项目”投资总额调

整为51,877.52万元，增加12,787.50万元，“血液净化研发中心项目”投资总额调

整为5,400万元，增加600.00万元。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保持24,500万元不变，项

目建设资金不足部分，公司将根据需要以自有资金或自筹资金投入。具体如下： 

1、投资总额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名称 
投资总额 本次募集资金拟 

投入金额 调整前 调整后 

1.1 血液净化产业基地项目 39,090.02 51,877.52 21,000.00 

1.2 血液净化研发中心项目 4,800.00 5,400.00 3,500.00 

合计 43,890.02 57,277.52 24,500.00 

2、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子项目调整情况 

单位：万元 

投资内容 
投资额 

（调整前） 

投资额 

（调整后）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调整前）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调整后） 

1.基础建设费用 14,520.70  29,024.50 21,000.00 21,000.00 



 

投资内容 
投资额 

（调整前） 

投资额 

（调整后）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调整前）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调整后） 

1.1 土地  1,450.70  1,450.70 

1.2 房屋建筑 13,070.00  27,573.80 

2.设备购置费 21,069.32  19,353.02 

2.1 生产设备 20,421.00  18,164.20 

2.2 检测设备  501.82  1,042.32 

2.3 办公设备  146.50   146.50  

3.软件购置费  500.00   500.00  

4.铺底流动资金  3,000.00   3,000.00  - - 

投资总额 39,090.02 51,877.52 - - 

3、血液净化研发中心子项目调整情况 

投资内容 
投资额 

（调整前） 

投资额 

（调整后） 

本次募集资金投

入（调整前） 

本次募集资金投入

（调整后） 

1.房屋建筑 4,000.00 4,600.00 
3,500.00 3,500.00 

2.设备购置费 800.00  800.00 

投资总额 4,800.00 5,400.00 - - 

（二）调整部分透析器生产项目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 

根据项目投资规划，血液净化产业基地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透析器2,000

万支，现拟将其中1,200万支的产能转移至苏州君康，具体如下： 

名称 
产能（万支）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产能（万支） 实施主体 实施地址 

调整前 调整后 

透析器生产线 2000 宝莱特 
宝莱特血液净

化产业基地 

1,200 苏州君康 
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科

技城五台山路 28 号 

800 宝莱特 
宝莱特血液净化产业

基地 

（1）项目建设内容 

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生产车间装修及设备购置等。项目建成后，主要开展透析

器的生产制造，项目达产后，将实现年产透析器1,200万支。项目备案号为苏高

新技备[2022]72号。 

（2）项目实施主体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苏州君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港澳台投资、非独资） 

注册地址：苏州高新区五台山路28号 

法定代表人：张艳新 

注册资本：29187.4074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2012年07月13日 

公司持股比例：86.38%  

经营范围：体外循环及血液净化系列产品的研发、技术咨询及自有技术转让

服务；生产III类6845-4-血液净化设备和血液净化器具，销售自产产品、医疗器

械并提供相关配套服务；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企

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商品和技术除外）。（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3）项目建设地点 

本项目建设地点为江苏省苏州高新区科技城五台山路28号。 

（4）项目建设周期 

本项目建设周期为24个月，包括前期准备工作、设备采购及安装调试、试生

产等。 

（5）项目投资概算 

本项目的计划投资总额为 7,000 万元，其中拟以募集资金投入 7,000 万元，

全部用于购买透析器生产线及其他辅助设备，拟通过宝莱特向苏州君康提供借款

的形式实施。 

（6）项目经济效益 

经测算，本项目所得税后内部收益率为 23.01%，投资回收期为 4.98 年（不

含建设期），项目投资回报情况良好。 

四、本次募投项目调整的原因 



 

本次调整主要是根据募投项目的实施规划和资金使用情况，对“宝莱特血液

净化产业基地及研发中心项目”的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主体和实施地

点作出适当调整。 

1、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调整的原因 

因规划增加血液净化产业基地地下室建设、大宗原材料价格上涨、人力成本

上升等相关因素，导致建筑工程费、装修费用、安装工程费支出增加。因此，公

司根据建设工程实际情况，拟对项目内部投资结构作出调整。 

2、部分募投项目实施主体变更为苏州君康的原因 

（1）利用现有厂房，加快募投项目的实施，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 

考虑到公司血液净化产业基地项目的迫切性，自建工程建设周期较长，为更

合理、有效地使用募集资金，科学分配和调动资源，加快募集资金项目的实施，

公司拟利用苏州君康已建设好的厂房，用于部分募投项目的建设，可以提高募集

资金使用效率。 

（2）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苏州君康是国内少数具备规模化纺丝（透析器的直接原材料）生产能力的企

业，而宝莱特生产透析器所需纺丝则需要向苏州君康采购或进口，因而生产成本

较高；同时，苏州君康已有完整的透析器生产线，管理团队具备规模化生产和运

营的相关经验。因此，利用苏州君康现有厂房，购置新的透析器生产线进行项目

建设，有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 

五、对公司经营产生的影响 

公司本次调整募集资金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是根据公司发展需要

作出的审慎决定，并未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的投资方向，符合公司长远发展

的需要。 

公司本次透析器生产线实施主体及实施地点调整构成募集资金用途变更。公

司拟利用控股子公司苏州君康现有厂房，加快项目投产及产能释放，旨在提高募

集资金使用效率，以实现全体股东利益最大化。苏州君康已完成相关项目备案，



 

募投项目产品为透析器，并未发生变化；经测算，该项目经济效益良好。 

六、履行的审议程序 

（一）董事会审议情况 

董事会认为：本次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

点和实施主体的变更是根据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的优化调整，有利于提

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本次调整不会对相关募集

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形。董事会同意变

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此事

项尚需提交2022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监事会审议情况  

监事会认为：公司本次变更是基于公司实际情况作出的审慎决策，符合公司

实际情况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需要，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集资金，不会

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产生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上

述事项的决策和审议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监事会同意本

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  

（三）独立董事意见  

独立董事认为：公司本次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

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是经过谨慎考虑作出的决定，有利于公司更好地使用募

集资金，符合公司实际情况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运作需要，符合公司的发展战略

和长远规划，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利益之情形。本次事项履行了必要的法定程序，

符合有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全体独立董事一致同意本次调整部分募

集资金投资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 

六、保荐机构的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总额

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是根据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的优

化调整，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符合公司发展规划和实际需要；本次调



 

整不会对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实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不存在损害股东利益的情

形；本次调整尚需公司股东大会审议。保荐机构对公司本次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

资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体的事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宝莱特医用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调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建设项目投资总额及内部投资结构、实施地点和实施主

体的核查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保荐代表人： 

                                                       

                          由亚冬           胡凤兴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 10 月 27 日 

 

 

 


